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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前公司離職後，因為在職時加班⽽帶回家的⽂件或郵件是否應銷毀或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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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職前如何交接

員⼯離職時即有交接資料的義務
主管機關（以前的勞委會、現在的勞動部）和法院⾒解都認為，員⼯離職的時候對於雇主的業務負有交
接的義務（屬於勞⼯在勞動契約中的「附隨義務[1]」）。
勞動法規當中並沒有明確的說明交接是要交接哪些具體的東⻄，不過就法院實務所提及的內容來說，離
職員⼯必須要將⼯作業務上經⼿的⽂件資料、保管或使⽤的財產物件交付給應該承接⾃⼰業務的⼈[2]。
所以如果在職時因為加班⽽帶回家的⽂件或郵件，原則上應該要繳回。或者另依照公司的需求處理，也
可能是銷毀或刪除。
如果沒有完成交接，即使到了離職⽇或甚⾄已經離職，離職員⼯也還是要回前公司補完交接程序。

（⼀）

未完成交接的法律責任（⼆）
未完成交接的⺠事責任
交接雖然是附隨義務，並不是勞動契約中主要的內容（主要義務例如員⼯提供勞動成果、雇主提供薪
資），但雇主仍然可以請求員⼯離職時交接。如果員⼯沒有確實進⾏交接，或交接內容有問題，雇主可
以起訴請求員⼯履⾏交接義務，並賠償因此受到的損害[3]。
在賠償損害的部分，必須由前雇主舉證說明交接不完備跟後續的損害之間具有因果關係[4]。如果確實證
明是因為離職員⼯交接時有問題，導致前雇主受到損害，離職員⼯才需要負擔⺠法上的損害賠償責任。

1.

單純違反公司內部作業規定，不⼀定是未完成交接
如果前雇主並沒有妥善的規定交接流程，或者沒有先找好繼任的員⼯，只要離職員⼯有確實將財物、業
務內容交付給主管或者是其他職務代理⼈，仍可算是有完成交接義務，不會單純因為違反⼀些公司內部
作業規定就被認定是沒有完成交接[5]。

2.

保密條款與營業秘密法
通常公司如果要確保⾃家的營業祕密不受到侵害，會與員⼯簽訂保密條款，會要求員⼯不得洩漏涉及到公
司⽤來⽣產、銷售或經營的重要資訊，⽽且在離職時也可能會再被要求要⽴保證書，要求離職員⼯不得洩
漏營業秘密、要將重要資料繳回或銷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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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法律百科問答，《離職後可以不回LINE訊息嗎》。
法律百科問答，《被公司資遣，簽了保密協議成⽴嗎？》。
王瀚誼（2021），《離職時刪除公司電腦資料，可能觸犯妨害電腦使⽤罪！》。
章忠信（2004），〈新進與離職員⼯關於營業秘密保護之處理〉，《著作權筆記》。

註腳

如果離職員⼯有簽訂保密條款、⽴保證書，則所掌管的⽂件、郵件或資料，就必須要依照約定繳回，或加
以刪除銷毀。若離職員⼯沒有依照公司約定刪除或銷毀，或者是進⼀步再洩漏內容含公司營業祕密的⽂件
資料，則可能會⾯臨營業秘密法的⺠、刑事責任[6]。
不過，上述說明的前提是加班後帶回家的⽂件資料屬於「營業秘密」，如果只是⼀些零碎的資訊或者是⽂
件建檔整理，不涉及⽣產、銷售或經營的重要資訊，則沒有營業秘密法的問題。

離職時刪除或銷毀資料，可能的法律責任
員⼯在⼯作時所完成的⼯作成果，原則上會屬於公司，不管是該⽂件或電⼦檔的所有權；或者是相關的智
慧財產權。所以如果在未經公司同意的情況下，反⽽是直接刪除或銷毀資料，針對檔案或者著作附著的著
作物（⼀幅畫「本⾝」存在畫布這個載體上，是所謂的「著作物」），可能會有毀損罪[7]或者無故刪除
電磁紀錄罪[8]的問題。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是刪除公務電腦中的電⼦檔（如果帶公司的檔案放回⾃⼰私⼈電腦，那刪除是沒有關
係的），只要是沒有正當理由⽽刪除資料的⾏為，就已經破壞了電腦使⽤的秩序，⽽可能觸犯無故刪除電
磁資訊罪，這跟資料事後能不能回復沒有關係。⽽且只要造成公司未來營業利益受損，或造成公司需要重
建這些資訊的勞務與時間成本等等，都可能被認定是造成公司損害，所以可能成⽴犯罪。

   ⾏政院勞⼯委員會（88）台勞資⼆字第0034926號函釋（1999/9/2）：「……⼆ 另基於⼯資係勞
⼯賴以維⽣之主要收⼊，本於勞務無法儲存之特性，如經雙⽅約定，⽽勞⼯涉有違約時，雇主宜循⺠
事訴訟求償。⾄約定之違約⾦如過⾼者，得依⺠法第⼆五⼆條規定向法院訴請核減。三 勞⼯於離職時
，本於契約終⽌之附隨義務，無論有無約定，⾃應克盡交接離職⼿續之義務。惟如勞雇雙⽅未有約定
，⽽雇主逕以勞⼯未辦妥離職⼿續扣發薪資，為法所不許可。⾄雇主如因勞⼯未盡必要之交接離職⼿
續義務，致受有損害者，可循⺠事求償程序，請求損害賠償。」

[1]

   臺灣⾼等法院104年度勞上字第6號⺠事判決：「按勞⼯離職時，對於雇主之業務承接應負有交接之
義務，此等義務本屬勞動契約勞⼯之契約附隨義務。⽽交接不僅指財物之交接，更兼指『業務』之交
接。亦即，勞⼯離職時，必須將與其業務有關之事項移交予承繼其業務之⼈，因此衍⽣具體上作為義
務⾃當包括：業務上經⼿之⽂件資料、財產物件、應交付承接業務之⼈。再交接義務，並不僅於勞動
契約終⽌⽣效前有之，即便於終⽌⽣效後，倘其交接事項尚未完備，勞⼯⾃應配合加以補⾜。且業務
交接⼿續之完成，並⾮單純以是否已履⾏雇主所開列之交接清單詳列之事宜為憑。交接清單縱經雇主
各部⾨負責⼈簽章完竣，如嗣後發現有未經移交之業務⽽要求離職員⼯補辦交接⼿續，仍應認員⼯有
補辦交接⼿續之義務，否則即難謂其交接業已完成，要屬當然。」

[2]

   最⾼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78號⺠事判決：「所謂附隨義務，乃為履⾏給付義務或保護當事⼈⼈⾝或
財產上利益，於契約發展過程基於誠信原則⽽⽣之義務，包括協⼒義務以輔助實現債權⼈之給付利益
。倘債務⼈未盡此項義務，債權⼈得依⺠法第⼆百⼆⼗七條不完全給付之規定⾏使其權利。」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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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職，交接，營業秘密，妨害電腦使⽤罪，刪除

   臺灣臺北地⽅法院104年度重勞訴字第27號⺠事判決。
臺灣⾼等法院108年度勞上字第67號⺠事判決：「⽽上訴⼈僅泛稱被上訴⼈之⼯作性質與⼀般⼯作性
質相異，若任意離職將導致雇主⼯作上遭受莫⼤損害，且雇主也需⼀定期間提供相當教育訓練予受僱
者，被上訴⼈未事先告知即擅⾃離職，全無⼯作交接，造成上訴⼈醫院諸多⼯作斷層、業務損失云云
，並未舉證證明其有何花費時間、費⽤培訓甲◯◯之情，……。」

[4]

   臺灣臺北地⽅法院102年度勞訴字第227號⺠事判決：「被告既已實際進⾏並完成交接⼯作，並經接
替⼈簽名，應認其已完成離職⼿續，⾄移交清冊及離職交接暨設備繳回流程單並無監交⼈及原告總經
理之簽名，應僅係原告內部作業問題，尚難據此即認被告之未完成離職⼿續。」
臺灣臺北地⽅法院107年度勞簡上字第23號⺠事判決：「再查上訴⼈主張其離職規定及流程乃係『員
⼯提出離職申請後，由對應主管完成離職⾯談，並由HR進⾏』、『員⼯離職需要進⾏離職交接，按
照離職交接表，完成部⾨內部的⼯作交接各職能部⾨的資產或權限交接，完成全部交接，公司出具離
職證明』（⾒本院卷第182⾄183⾴），然上訴⼈並未提出其確實制訂有上開辦理離職及交接流程之
⼯作規則，況被上訴⼈未與對應主管完成離職⾯談，亦難認有何情節重⼤情事；另關於離職⼯作交接
項⽬與⽇期不明部分，……。⾜⾒被上訴⼈確有不依公司規定之⽅式辦理交接之情，然被上訴⼈亦已
於106年6⽉1⽇就其負責之業務與甲◯◯辦理交接，此有被上訴⼈提出上訴⼈不爭執其形式真正之
甲◯◯錄影光碟及畫⾯截圖為證（⾒原審卷第69⾴、本院卷第123⾄138⾴、第157⾴），是縱上訴
⼈認為被上訴⼈有未依公司規定⽅式辦理交接、交接不完⾜或未於離職交接單簽名，亦難認係違反規
定情節重⼤。況按所謂離職交接程序，乃指僱傭關係終⽌時，受僱⼈為便於僱⽤⼈所交辦之業務順利
移轉⽽繼續進⾏暨免因職務交接不清⽽對雇主負有損害賠償責任之中性程序，此乃屬僱傭關係終⽌時
之附隨義務，上訴⼈以此為由，終⽌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應屬無據。」

[5]

   營業秘密法第13條之1第1項：「意圖為⾃⼰或第三⼈不法之利益，或損害營業秘密所有⼈之利益，
⽽有下列情形之⼀，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得併科新臺幣⼀百萬元以上⼀千萬元以下罰⾦：
⼀、以竊取、侵占、詐術、脅迫、擅⾃重製或其他不正⽅法⽽取得營業秘密，或取得後進⽽使⽤、洩
漏者。
⼆、知悉或持有營業秘密，未經授權或逾越授權範圍⽽重製、使⽤或洩漏該營業秘密者。
三、持有營業秘密，經營業秘密所有⼈告知應刪除、銷毀後，不為刪除、銷毀或隱匿該營業秘密者。
四、明知他⼈知悉或持有之營業秘密有前三款所定情形，⽽取得、使⽤或洩漏者。」
營業秘密法第12條：「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之營業秘密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數⼈共同不法侵
害者，連帶負賠償責任。」

[6]

   中華⺠國刑法第354條：「毀棄、損壞前⼆條以外之他⼈之物或致令不堪⽤，⾜以⽣損害於公眾或他
⼈者，處⼆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萬五千元以下罰⾦。」

[7]

   中華⺠國刑法第359條：「無故取得、刪除或變更他⼈電腦或其相關設備之電磁紀錄，致⽣損害於公
眾或他⼈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六⼗萬元以下罰⾦。」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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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匿名（⼀般會員） 2021-06-17 00:10:53

您好，想請問公司可以規定員⼯不可以將「任何⽂件」帶離開公司嗎？還是公司⼀定要標明那些
⽂件屬於機密⽂件？ 如果公司有⼯作規則說「員⼯違反要負違約⾦」、「員⼯⼀但違反就資
遣」，這樣的規則是合法的嗎？ 如果員⼯違反規定，除了違反⼯作規則，會違反法令嗎？ 感謝
您解答~

 
陳寶娥（進階會員） 2023-08-12 19:18:11

請問員⼯在職期間紀錄了⼯作內容與會議內容的私⼈筆記本，離職移交時可以請員⼯留下嗎?

https://www.legis-pedia.com/member/15680

	於前公司離職後，因為在職時加班而帶回家的文件或郵件是否應銷毀或刪除？

